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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 

巴勒斯坦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4年 3月 24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

长、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们正处在已重新启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进程的关键阶段。尽管国际

社会、这一区域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为推动该进程作出认真努力，占领国以色列却

继续背信弃义，以言行加剧实地的动荡局势，威胁该进程取得成功的希望。以色

列不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大大削弱了公众对谈判的信心与支持，也大大削弱了

进程本身的公信力。事实上，以色列的此种非法行动似乎旨在蓄意挑衅巴勒斯坦

人民，削弱巴勒斯坦领导层，破坏局势稳定，从而可能造成深远的负面后果。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以色列占领军又施行了三起法外杀人。在黎明

前对杰宁难民营发起的暴力军事袭击中，占领军杀害了 3 名巴勒斯坦男子。虽然

占领军声称是开展“逮捕行动”，但他们使用致命武力，杀害了 22 岁的 Hamza Abu 
Al-Haija、17 岁的 Mahmoud Abu Zeina 和 22 岁的 Yazan Jabarin，至少另有 10 名

巴勒斯坦平民受伤，在整个难民营引起普遍恐惧和愤怒；过去，该营地也遭到占

领军残忍袭击，包括 2002 年 4 月，占领军残酷杀害了营地的至少 55 名巴勒斯坦

人。我们就此回顾，占领国故意杀害平民，等同于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战

争罪，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严重破坏公约行为。 

 近几日，以色列占领军在伯利恒北部的艾达难民营和拉马拉北部的 Silwad 
村开展军事袭击，数十名巴勒斯坦平民受伤。平民还继续成为以色列定居者恶意

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包括最近一个时期，一伙定居者于 3 月 20 日在纳布卢斯东

部 Beit Furik 村附近袭击了两名 11 岁的巴勒斯坦儿童；3 月 23 日，定居者袭击了

在纳布卢斯南部 Burin 村附近田间劳动的巴勒斯坦农民；3 月 2 日，一名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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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马拉市附近开车辗死 70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 Saleh Malihat。我们在此回顾，根

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占领国有义务确保保护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并再次呼

吁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这种野蛮行径。 

 以色列继续全力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推行其非

法和破坏性的定居点活动，使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我们在 2014 年 3 月 20 日的

信(A/ES-10/621-S/2014/205)中提及，以色列宣布建造 1 000 多个定居单元；此外，

以色列政府已核准在以色列 6 个定居点再推进 2 200 多个单元的计划，其中包括

深入西岸的“Beit El”和“Ariel”定居点。所采取的上述行动直接、严重违反国

际法；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所有这些殖民活动都是非法的，完全违背和平进程的

目标，再次表明了以色列的恶意和在此方面的企图。 

 如果得以实施，这些非法措施将进一步割裂被占领巴勒斯坦国领土的连续

性，严重损害以 1967 年以前边界为基础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破坏最终公

正地和平解决冲突的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一局势的危

险性，并呼吁尽一切努力挽救和平前景，包括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规

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开展努力。 

 国际社会必须明确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一切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非法行

动。必须迫使以色列毫无例外地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履行其在和平进程中作

出的承诺，国际社会已一再重申并认可和平进程的职权范围。以色列的持续挑衅

和侵略行径只能进一步破坏实地局势的稳定，抵消目前的和平努力，造成危险后

果。因此，我们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呼吁开展紧急努力，缓解紧张局势，负责任地

支持政治进程，挽回实现和平的机会。 

 在这封信之前，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发出了 490 封信。 2000 年 9 月 29 日

(A/55/432-S/2000/921)至 2014年 3月 20日(A/ES-10/621-S/2014/205)的各信函基本

记录了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占领国以色

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所有战争罪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

人权的行为负责，必须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 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

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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